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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移交逃犯雙邊協定 

有關罪行的條文 

目的 

 本文件就移交逃犯雙邊協定內有關准予移交逃犯的罪行

的條文，闡述可供採用的另一形式。 

背景 

2. 香港致力參與國際間在執法方面的合作，並已開展有

關計劃，建立一個有關移交逃犯的雙邊協定網絡。這些協

定根據《逃犯條例》(第 503 章)(“條例”)實施。條例第 3

條規定，每項協定須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出命令，

而有關命令須提交立法會通過。根據條例第 4 條，任何在

香港的人如在與香港簽訂移交逃犯協定的地方被追緝，可

因“有關罪行”被逮捕和移交到該地方以作檢控或判刑。

“有關罪行”指一種行為，假使在香港發生，會構成符合

以下說明的罪行：(i)屬條例附表 1 指明的任何類別的罪行；

並且(ii)在香港可就該罪行判處超過 12 個月的監禁或任何

較重的懲罰。條例附表 1 列出了 46 種罪行類別。 

3. 至今，我們跟有意簽訂移交逃犯協定的夥伴對象磋商

時，均採用“清單”形式，即把條例附表 1 所列部分或全

部 46 種罪類載列於協定內，作為准予移交逃犯的罪行。協

定範本的有關條文見附件 A。 

4. 截至二零零五年四月底，香港已跟 13 個外國司法管轄

區 簽 訂 移 交 逃 犯 協 定 。 這 些 司 法 管 轄 區 包 括 澳 洲 、 加 拿

大、印度、印尼、馬來西亞、荷蘭、新西蘭、菲律賓、葡

萄牙、新加坡、斯里蘭卡、英國及美國。這些協定均採用

上文第 3 段所述的“清單”形式。 

5. 不過，我們的某些夥伴對象，特別是歐洲國家如法國

和瑞士，均表示未能同意採用“清單”形式，因為這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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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其本地法例及慣常做法；在這些國家，一般來說，罰

則超逾某一程度的刑事罪行均屬准予引渡的罪行。我們與

這些國家的磋商因而受到阻礙。 

建議的另一形式 

6. 我們如能就移交逃犯建立更廣泛的夥伴網絡，對香港

是有利的。我們認為可採用另一形式處理上文第 5段所述

的問題，並同時符合條例的規定。建議的另一形式載於附

件 B，並在下文闡釋。 

7. 建議條文的第(1)段規定締約雙方，若有關罪行屬本地

法例下准予移交逃犯的罪行，便須移交有關逃犯。就香港

而言，准予移交逃犯的罪行，只限於條例第 2(2)條界定的

“有關罪行”，即條例附表 1指明並且可判處超過 12個月

監禁的各類罪行。因此，第(1)段不會改變條例中屬准予移

交逃犯的罪行類別。 

8. 建議條文的第(2)段對第(1)段作出補充，以確保締約雙

方 互 相 提 供 一 份 屬 准 予 移 交 逃 犯 的 罪 類 清 單 。 就 香 港 而

言，我們會向另一方提供條例附表 1所載的罪類清單。由

此可見，雖然這些罪類不會載列於移交逃犯協定內，但香

港及其夥伴均可清楚知悉屬准予移交逃犯的罪類清單。 

9. 建議的新形式不會改變香港在移交逃犯方面的責任；

我 們 會 一 如 以 往 ， 遵 從 條 例 的 規 定 。 這 只 是 形 式 上 的 調

整，使我們能與有關外國司法管轄區進行磋商，從而擴大

合作網絡，把逃犯繩之於法。條例下准予移交逃犯的罪類

清單實質上會繼續適用，儘管不會列明於移交逃犯的協定

內。 

未來路向 

10. 我 們 日 後 跟 有 意 簽 訂 移 交 逃 犯 協 定 的 夥 伴 對 象 磋 商

時，會因應個別情況，採用“清單”形式或上文第 6至 9

段所述的另一形式。任何日後簽訂的移交逃犯協定，均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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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條例第 3條的規定，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出命

令並經立法會通過，方可實施。 

 

 

 

保安局 

律政司 

二零零五年四月 

   



  
附件A 

協定範本內有關准予移交罪行的條文 

 

罪行 

(1) 凡屬以下描述的任何罪行，而該罪行根據締約雙方的法

律均屬可判處一年以上的監禁或其他形式的拘留，或更嚴厲

的刑罰，均須准予移交: 

1. 謀殺或誤殺(包括刑事疏忽導致死亡)；構成罪行的

殺人；意圖謀殺而襲擊 

2. 協助、教唆、慫使或促致他人自殺 

3. 惡意傷人；殘害他人；使人受到嚴重或實際身體傷

害；襲擊致造成實際身體傷害；威脅殺人；不論是

以武器、危險物質或其他方式蓄意或罔顧後果地危

及生命；與不法傷害或損害有關的罪行 

4. 性罪行(包括強姦)；性侵犯；猥褻侵犯；對兒童作

出不法的性方面的作為；法定的性罪行 

5. 對兒童、有精神缺陷或不省人事的人作出嚴重猥褻

行為 

6. 綁架；帶；非法禁錮；非法關禁；買賣或販運奴

隸或其他人；劫持人質 

7. 刑事恐嚇 

8. 與危險藥物(包括麻醉藥、精神病科藥品，以及在非

法製造麻醉藥及精神病科藥物時所用的先質及必需

的化學品)有關的法律所訂的罪行；與販毒得益有關

的罪行 

9. 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或金錢利益；盜竊；搶劫；入

屋 犯 法 (包 括 破 啟 及 進 入 )； 盜 用 公 款 ； 勒 索 ； 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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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非法處理或收受財產；偽造帳目；與涉及欺詐

的財產或財務事宜有關的任何其他罪行；與非法剝

奪財產有關的法律所訂的任何罪行 

10. 破產法或破產清盤法所訂的罪行 

11. 與公司有關的法律所訂的罪行(包括由高級人員、董

事及發起人所犯的罪行) 

12. 與證券及期貨交易有關的罪行 

13. 與偽製有關的罪行；與偽造或使用偽造物件有關的

法律所訂的罪行 

14. 與保護知識產權、版權、專利權或商標有關的法律

所訂的罪行 

15. 與賄賂、貪污、秘密佣金及違反信託義務有關的法

律所訂的罪行 

16. 偽證及唆使他人作偽證 

17. 與妨礙或阻礙司法公正有關的罪行 

18. 縱火；刑事損壞或損害(包括與電腦數據有關的損害) 

19. 與火器有關的法律所訂的罪行 

20. 與爆炸品有關的法律所訂的罪行 

21. 與環境污染或保障公眾衞生有關的法律所訂的罪行 

22. 叛變或於海上的船隻上所犯的任何叛變性的作為 

23. 牽涉船舶或飛機的海盜行為 

24. 非法扣押或控制飛機或其他運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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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危害種族或直接和公開煽惑他人進行危害種族 

26. 方便或容許任何人從羈押中逃走 

27. 與控制任何種類貨物的進出口或國際性資金移轉有

關的法律所訂的罪行 

28. 走私；與違禁品(包括歷史及考古文物)的進出口有

關的法律所訂的罪行 

29. 關乎出入境事宜的罪行(包括以欺詐方式取得或使用

護照或簽證) 

30. 為了經濟收益而安排或方便任何人非法進入某司法

管轄區 

31. 與賭博或獎券活動有關的罪行 

32. 與非法終止懷孕有關的罪行 

33. 拐帶、遺棄、扔棄或非法羈留兒童；涉及利用兒童

的任何其他罪行 

34. 與賣淫及供賣淫用的處所有關的法律所訂的罪行 

35. 涉及非法使用電腦的罪行 

36. 與財政事宜、課稅或關稅有關的罪行 

37. 與從羈押中非法逃走有關的罪行；監獄叛亂 

38. 重婚 

39. 與婦女及女童有關的罪行 

40. 與虛假或有誤導成分的商品說明有關的法律所訂的

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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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與管有或清洗從觸犯任何根據本協定可准予移交的

罪行所獲的得益有關的罪行 

42. 阻止逮捕或檢控曾犯或相信曾犯根據本協定可准予

移交的罪行的人 

43. 任何人可因其而根據多邊國際公約被移交的罪行；

由國際組織的決定所訂定的罪行 

44. 串謀犯欺詐罪或串謀詐騙 

45. 串謀犯或以任何種類的組織犯任何根據本協定可准

予移交的罪行 

46. 協助、教唆、慫使或促致他人犯任何根據本協定可

准予移交的罪行，或(作為犯任何根據本協定可准予

移交罪行的事實之前或之後的從犯)煽惑他人犯根據

本協定可准予移交的罪行，或企圖犯任何根據本協

定可准予移交的罪行 

 

   



  
附件B 

建議的另一形式 

罪行 

(1) 須准予移交逃犯的罪行﹕ 

(a) 依據雙方的法律，屬可判處監禁或以其他形式拘留超

過一年或可判處更嚴厲刑罰的罪行，及 

(b) 屬被要求方的法律准許移交逃犯的罪行。 

(2) 締約一方須向另一方提供依據其法律屬准予移交逃犯的罪

類清單。締約一方根據協定通知另一方已履行使本協定生

效的規定時，須於通知當日或之前向另一方提供上述清

單。清單日後如有任何更改，締約一方須盡快通知另一

方。 

 




